
 

 

 
证券账户业务申请表 

（适用于办理证券账户查询、变更、休眠激活、注销、网络服务业务） 

投资者姓名/名称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一码通账户号码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机构经办人或自然人代办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护照   □其他 

联系电话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证券账户信息查询 

查询内容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账户信息变更 

变更项 变更前资料 变更后资料 

□ 姓名/名称   

□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国有属性   

□ 北京市场账户标识 证券账户号+有/无标识 证券账户号+有/无标识（加标识原因） 

□ 其他（注明变更事项）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休眠账户激活 

证券账户号码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 证券账户注销 

一码通账户号码、 
/证券子账户号码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 网络服务 

□申请开通用户    □申请重置密码  网络服务密码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开户代理机构填写 

□ 已审核投资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 

□ 已审核业务申请表中的填写信息与业务申请材料相关内容一致。 

□ 申请人、经办人或代办人已签名。 

经办人(受理人)：                复核人：                    代理机构用章：                                     

业务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本人已阅读并承诺遵守《证券账户业务办理须知》（见背面），保证填写的上述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有效，对因违反《证券账户管理规则》导致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确认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账户业务办理须知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负责为

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用于记录证券账户持有人的证券（含证券衍生品）持有及其变动情况，并提

供证券账户查询、变更、注销以及关联关系确认等账户业务服务。 

2、投资者开立和使用证券账户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中国结算《证券账

户管理规则》及相关自律规则等有关规定。投资者在申请开立证券账户前，应当仔细阅读本须知及

业务申请表。投资者签署业务申请表后，表示其已经认真阅读并同意接受本须知条款。对于拒绝签

署申请表的投资者，中国结算或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拒绝为其开立证券账户。 

3、投资者应当以本人名义开立证券账户，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或利用虚假证件开立证券账户。

投资者提交开户申请时，应当提供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开户信息及申请材料，并对材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投资者应对中国结算或开户代理机构录入的证券账户信息予

以确认并对确认结果负责。投资者因违规开立证券账户导致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其本人

承担。 

4、中国结算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对投资者所提供的开户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可通过

身份证阅读器或公安部身份证核查系统、机构信息核查系统、电信运营商等核验投资者提供的各项

信息。前述审核行为并不表明对投资者所提供的业务申请材料作出真实性判断或者保证。 

5、投资者办理证券账户开立时，统一账户平台将根据开户代理机构的申报建立新开证券账户

与一码通账户之间的关联关系。 

6、投资者应当使用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账户，不得使用他人证券账户或使用以虚假身份开立的

证券账户，不得将本人证券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中国结算及其委托交易的证券公司有权通过调

查、回访等方式了解投资者账户使用情况，投资者应积极配合，提供核实账户使用情况的必要资

料。为确保账户安全，对于发现或有合理怀疑存在投资者非实名使用账户并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

中国结算及其委托交易证券公司有权暂停为其提供相关账户服务，直至核查完成。投资者因不配

合调查回访、违规使用证券账户导致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其本人承担。 

7、中国结算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有权依据《证券账户管理规则》等有关规定认定为不合

格账户；对满足休眠条件的证券账户进行休眠处理。 

8、发生以下情形时，中国结算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可以对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采取限制

新开户、限制证券买入或卖出、限制转托管或转指定、不予办理新业务等限制使用措施，由此产生

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投资者本人承担：（1）投资者未按要求进行关联关系确认；（2）投资

者未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变更或补充证券账户信息；（3）因投资者身份由境内居民变更为境外居民等

情形而不再符合有关开户条件；（4）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被认定为不合格账户；（5）投资者存在出

借或借用证券账户行为的；（6）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中国证监会及中国结算规定的其他情形。 

9、投资者申请注销证券账户时，应当确保满足注销条件，并不得使用注销账户申报交易。证

券账户注销后不可恢复使用。对投资者违反注销规定而因此产生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本人承担。 

10、发生以下情形时，投资者、证券资产合法继承人或承继人等相关当事人应当按要求及时注

销证券账户，未按要求注销的，中国结算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可以对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予以

注销，由此产生的相应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证券资产合法继承人或承继人等承担：（1）

自然人投资者死亡、机构投资者主体资格丧失、产品到期或被终止的；（2）不合格账户无法规范为

合格账户的；（3）因投资者身份由境内居民变更为境外居民等情形而不再符合开户条件的；（4）连

续 10年（含）以上未使用的；（5）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中国证监会及中国结算规定的其他情形。 

11、中国结算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对投资者开户及实名制核查材料负有保密责任，不得违

规对外提供。 

12、因不可抗力而引起的业务办理错误，中国结算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13、中国结算修订账户业务规则及本须知时，应当公告提示，无须知会申请人和证券账户持有

人。申请人和证券账户持有人应当按照修订后的业务规则及须知执行。 

 


